附件2：

上海市科技创业孵化器年度孵化服务考核和补贴专家意见表
  我承诺，按照科学、公正的原则，凭借自己的学识、智慧和能力，客观公正地对项目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。我承诺，充分尊重项目提出单位的知识产权，认真承担保密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：             200  年    月    日

可行性方案名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
           项目流水号（序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★您对项目可行性方案论证的结论性意见
	尽快启动             □A
	适当调整后启动         □B
	不予立项               □C


	考核指标体系
	打分
	参考得分（供专家参考）
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
	

	孵化环境
	孵化场地面积
	
	<4000M²,  2分；
	4千M²～6千M²,

3分；
	6千M²～1万M²,4分；
	≥10000M²,5分；
	

	
	资深孵化人员占管理人员比例
	
	<20%,     1分；
	20%-30%, 2分 
	≥30%,   3分
	
	

	
	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管理人员的比例
	
	<70%,     1分；
	≥70%,   2分
	
	
	

	
	孵化服务管理制度规范
	
	无服务管理制度，0分
	有孵化服务管理制度，不健全1分
	有孵化服务管理制度，较健全2分
	有ISO认证 3分
	

	
	网上服务与办公系统
	
	无网站或网页，  0分
	有网站或网页，1分
	有网上服务与办公系统，2分
	
	

	孵化服务
	当年获得各类投融资、基金资助企业占孵化企业的比例
	
	= 0,      0分
	< 5%,     2分；
	5～10%, 3-4分；
	10～20%, 5分
	≥20%,6分

	
	签约聘请企业辅导员、创业导师数与孵化企业数的比例
	
	= 0,      0分
	< 5%,     1分；
	5～10%, 2-3分；
	10～15%, 4-5分
	≥15%,6分

	
	当年获得孵化器培训、宣讲服务的孵化企业数比例
	
	< 20%,    0分；
	20～30%, 1分；
	30～60%, 2分
	≥60%,3分
	

	
	当年获得孵化器市场开拓服务和管理咨询的孵化企业数的比例
	
	= 0,      0分
	< 10%,    2分；
	10～20%, 3-4分；
	≥20%,   5分
	

	孵化效率
	每千平米孵化面积的在孵企业数
	
	< 1个,   0分；
	1～2个    2分；
	2～3个,  4分；
	≥3个,   6分
	

	
	当年毕业企业占入孵3年以上孵化企业数比例
	
	= 0,      0分
	< 15%,   3分；
	15～30%, 4-6分；
	≥30%,   7分
	

	
	在孵企业占孵化企业比例
	
	< 30%,   1分；
	30～60%, 2-3分；
	60～90%, 4-5分；
	≥90%,6分
	

	
	新增在孵企业与本年度在孵企业的比例
	
	< 10%,   2分；
	10-20%,  3-5分；
	≥20%,   6分
	
	

	社会效益
	孵化及毕业企业中，当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小巨人（培育）企业、上市企业的数量（每万平米孵化面积）
	
	= 0,      0分；
	< 1个,   2分；
	1～2,   4分；
	2～3,  6分；
	≥3,7分

	
	每千平米孵化面积的就业人数
	
	< 10,     1分；
	10～30,  2-3分；
	30～50, 4-5分；
	≥50,6分
	

	
	平均每个孵化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数 
	
	< 0.5,     2分；
	0.5～1,  3-5分；
	≥1,    7分
	
	

	
	每万平米中，孵化企业的当年税收总额
	
	< 300万,  1分；
	300～500万,2分；
	500～1000万,3分； 
	≥1千万,4分
	

	
	常规孵化服务受益面
	
	< 70%,     2分；
	70～90%, 3-5分；
	≥90%,  6分
	
	

	
	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情况
	
	根据火炬计划统计、信息发布、等相关活动组织打分      0-10分

	管理
创新
	孵化服务功能提升与创新
	
	专家评估打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10分

	
	市科委年度核心工作实施（如2009年实施创业苗圃试点）
	
	专家评估打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20分


注：尽快启动（80-130）；适当调整后启动（60-79）；不予立项（<60）。若专家打分不符该范围，则不能提交。
	★重要的建议与评价（请专家写出明确、具体的评审意见，说明尽快启动、适当调整后启动和不予立项的理由，一般不少于100字）：



	您对申请内容
	很熟悉               □
	较熟悉                 □
	不熟悉                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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